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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育
是
文
化
的
結
晶
，

也
是
促
進
文
化
創
新
的
動
力
。

文
化
須
經
教
育
歷
程
的
世
代
傳
承
，

才
能
變
成
活
水
。

壹
：
前　

言

﹁
教
育
和
文
化
﹂
在
概
念
方
面
的
涵
義
，
二
者
之

間
，
有
一
種
內
在
的
交
叉
、
連
環
、
不
能
分
解
，
並
存
在

著
交
互
影
響
，
相
輔
相
成
之
密
切
關
係
。

教
育
是
使
人
成
長
、
向
上
、
向
善
、
更
好
、
更
新
，

並
能
發
現
更
多
的
興
趣
與
價
值
，
激
發
更
多
潛
能
與
創
造

力
的
活
動
。

文
化
是
全
人
類
的
智
慧
、
科
學
、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經

濟
、
宗
教
、
道
德
、
法
律
、
風
俗
、
習
慣
和
審
美
觀
的
生
活

經
驗
，
累
積
而
成
的
綜
合
體
。
所
以
，
人
類
文
化
逐
漸
進

步
後
，
必
須
透
過
教
育
，
使
學
習
容
易
、
迅
速
且
有
效
率
。

就
教
育
的
涵
義
、
實
體
、
功
能
、
價
值
和
創
造
出
來

的
成
就
，
及
綜
合
各
專
家
學
派
的
論
點
而
言
，
教
育
是
保

存
、
傳
遞
民
族
文
化
和
發
揚
民
族
文
化
的
動
力
。
所
以
，

文
化
靠
教
育
而
世
代
相
傳
、
綿
延
不
斷
。
可
說
文
化
即
是

教
育
，
沒
有
教
育
就
難
有
文
化
。
因
此
，
教
育
和
文
化
，

乃
是
一
而
二
︵
一
體
兩
面
︶
，
二
而
一
，
有
不
可
切
割
的

關
係
。教

育
是
百
年
樹
人
的
大
業
，
所
以
，
任
何
國
家
都
必

須
以
教
育
為
重
、
文
化
為
先
，
才
有
競
爭
力
。
同
樣
的
，

尊
重
傳
統  

追
求
卓
越      

─
教
育
文
化
是
兩
岸
和
平
發
展
的
基
石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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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
因
教
育
水
準
、
人
民
素
養
、
公
民
社
會
、
藝
文
創

新
，
領
先
於
華
人
世
界
，
是
台
灣
最
大
的
資
產
，
其
帶
動

國
家
競
爭
力
的
核
心
元
素
，
走
入
國
際
，
名
揚
世
界
，
就

是
教
育
和
文
化
的
進
步
所
致
。

此
次
，
兩
岸
和
平
論
壇
︵2

0
1

0
.9

.2
0

︶
，
能
就
教
育

文
化
方
面
舉
行
論
述
，
深
具
意
義
，
謹
將
目
前
兩
岸
教
育

文
化
問
題
，
較
為
國
人
最
關
切
、
重
視
的
議
題
，
申
述
淺

見
，
就
教
高
明
。

貳
、
尊
重
傳
統
、
追
求
卓
越

一
、
振
興
倫
理
道
德
、
宏
揚
孔
孟
文
化

所
謂
倫
理
，
是
指
人
與
人
之
間
及
人
對
團
體
之
間
的

行
為
規
範
，
也
就
是 

人
類
行
為
的
規
範
。

所
謂
道
德
，
照
禮
記
的
解
釋
﹁
德
者
得
也
，
謂
之

身
也
。
﹂
即
是
凡
對
個
人
身
心
有
益
的
，
對
物
方
面
有
珍

惜
，
愛
憐
者
，
便
是
德
；
行
事
合
理
，
合
情
，
合
法
者
，

便
是
德
，
實
即
〞
道
德
〞
的
簡
稱
。

中
國
固
有
的
傳
統
文
化
，
以
倫
理
道
德
為
根
本
，

以
儒
家
文
化
為
中
心
。
而
儒
家
文
化
中
，
是
以
孔
子
思
想

為
主
流
，
建
立
與
發
揚
道
德
體
系
。
並
以
﹁
仁
﹂
與
﹁
忠

恕
﹂
為
核
心
，
以
﹁
孝
﹂
和
﹁
禮
﹂
為
行
為
規
範
，
成
為

中
華
文
化
的
精
華
。

由
於
時
代
進
步
，
科
技
發
達
，
及
世
界
思
潮
狂
瀾
澎

湃
，
對
求
新
、
求
變
、
求
快
的
物
質
文
明
需
求
與
享
受
，

使
社
會
人
慾
橫
流
，
價
值
混
淆
，
倫
理
敗
壞
，
道
德
淪

喪
，
衍
生
出
許
多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文
化
等
嚴
重
問

題
，
概
如
下
列
五
端
：

︵
一
︶
校
園
倫
理
嚴
重
失
序

1. 

有
者
家
長
蠻
橫
無
理
，
尊
師
重
道
式
微
，
教
師
地

位
低
落
。

2. 

學
生
同
儕
間
、
相
互
霸
凌
，
有
樣
學
樣
，
已
成
校

園
黑
道
。

3. 

學
生
校
內
抽
菸
、
販
毒
、
勒
索
、
詐
騙
，
校
外
輪

暴
、
打
群
架
、
飆
車
、
吸
毒⋯

⋯
 

等
等
。
已
嚴
重

戕
害
青
少
年
身
心
，
造
成
社
會
治
安
問
題
。 

︵
二
︶
詐
騙
集
團
，
橫
行
霸
道

1. 

頻
打
電
話
，
無
孔
不
入
，
造
成
生
活
與
心
靈
的
困

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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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詐
騙
過
程
，
編
的
合
情
合
理
，
使
人
無
防
受
騙
。

3. 

手
段
高
明
、
厲
害
，
橫
行
兩
岸
三
地
，
大
小
通

吃
。

︵
三
︶
自
殺
自
殘
，
震
撼
人
心

1. 

燒
炭
自
殺
、
錯
誤
示
範
，
攜
子
拐
女
，
共
赴
黃

泉
，
人
神
共
憤
。

2. 

家
庭
暴
力
層
出
不
窮
，
子
弒
父
，
弟
砍
兄
，
大
逆

不
道
，
夫
婦
婚
姻
暴
力
，
駭
人
聽
聞
。

3. 

兒
童
、
老
人
常
遭
家
虐
，
時
有
慘
不
忍
睹
的
新

聞
。

︵
四
︶
性
侵
案
件
，
時
見
報
端

1. 

家
內
父
親
性
侵
親
生
女
或
繼
女
，
公
媳
亂
倫
，
破

壞
家
庭
倫
常
。

2.

師
長
誘
姦
學
童
，
使
杏
壇
蒙
羞
。

3. 

婦
女
常
遭
性
騷
擾
、
性
侵
害
，
添
增
社
會
治
安
問

題
。

︵
五
︶
民
代
譁
眾
取
寵
，
極
盡
能
事

1.

民
代
失
守
議
會
倫
理
，
破
壞
社
會
風
紀
。

2. 

溫
、
良
、
恭
、
謙
、
仁
、
禮
的
文
化
美
德
、
人
倫

素
養
，
破
壞
殆
盡
。

3. 

譁
眾
取
寵
、
不
顧
自
身
形
象
及
社
會
觀
感
，
但
求

當
選
就
好
，
盡
失
社
會
責
任
。
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已
隨
時
代
巨
輪
的
腳
步
前
進
。
並
產

生
上
述
種
種
的
社
會
問
題
與
病
態
。
對
於
兒
童
、
老
人
、

女
性
、
弱
勢
者
的
保
護
與
關
懷
之
外
，
其
他
的
校
園
倫

理
、
遏
止
詐
騙
、
政
治
歪
風
、
家
虐
與
性
侵
問
題
等
。
均

需
教
育
的
力
量
，
尤
其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的
功
能
發
揮
，
加

強
改
善
，
以
個
人
教
育
、
家
庭
教
育
、
學
校
教
育
、
社
會

教
育
、
四
者
教
育
結
合
。
積
極
弘
揚
孔
孟
文
化
，
並
以
孔

子
認
定
倫
理
的
四
大
功
能
：
︵
一
︶
倫
理
可
以
安
定
社
會

秩
序
。
︵
二
︶
倫
理
可
以
培
養
好
風
氣
︵
三
︶
倫
理
可
以

啟
導
行
為
之
至
善
。
︵
四
︶
倫
理
可
以
發
揮
互
助
合
作
精

神
。
共
同
振
興
日
益
式
微
的
倫
理
道
德
。

二
、
正
體
字
與
簡
化
字
，
宜
正
本
清
源

文
字
是
民
族
的
靈
魂
，
中
國
文
字
更
是
中
華
民
族
精

神
寄
託
，
憑
依
的
實
體
。
也
是
中
國
人
最
為
珍
貴
、
自
豪

的
文
化
遺
產
。

西
元1

9
6

4

年
，
中
共
公
佈
實
施
規
範
簡
化
漢
字
，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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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3
5

個
簡
化
字
。2

0
0

8

年
聯
合
國
正
式
宣
告
，
以
簡
化

字
，
做
為
中
文
書
寫
的
標
準
，
雖
凸
顯
簡
化
字
的
時
代
趨

勢
。
卻
讓
海
內
外
熱
愛
與
執
著
中
華
文
化
，
擁
有
優
美
經

典
的
正
體
字
而
傲
的
華
人
，
為
之
無
奈
與
不
平
，
深
為
憾

惜
！

基
於
尊
重
傳
統
，
發
揚
中
華
固
有
文
化
，
兩
岸
的
正

體
字
與
簡
化
字
，
實
有
正
本
清
源
，
認
真
商
榷
與
探
討
之

必
要
。

︵
一
︶
正 

體 

字

所
謂
正
體
字
係
指
正
確
形
體
的
漢
字
。
﹁
正
﹂
即
是

我
國
歷
代
﹁
字
樣
學
﹂
規
律
的
積
累
。
綜
觀
兩
岸
學
者
專

家
，
對
正
體
字
的
瞭
解
與
探
究
，
有
如
下
之
共
識
：

1. 

學
習
正
體
字
，
才
能
直
接
探
索
中
華
文
化
歷
史
寶

庫
。

2. 

漢
字
歷
史
悠
久
，
根
深
葉
茂
，
形
體
優
美
，
間
架

方
正
，
其
線
條
、
結
構
所
表
現
的
構
圖
美
，
可
說

是
高
度
藝
術
的
文
字
。

3. 

正
體
漢
字
是
世
界
上
唯
一
以
形
象
、
形
聲
等
六
書

造
字
，
保
存
迄
今
，
而
加
以
衍
化
的
形
、
音
、
義

正
字
。
由
字
形
以
見
義
，
雖
與
語
言
結
合
，
卻
不

受
語
言
變
化
的
影
響
。

4. 

中
國
正
體
字
，
是
世
界
上
唯
一
的
衍
形
文
字
。
在

字
形
上
，
是
一
個
形
式
；
在
字
音
上
，
是
一
個
音

節
；
在
字
義
上
，
也
是
一
個
最
小
單
位
的
意
義
。

︵
二
︶
簡 

化 

字

民
初
﹁
新
學
之
士
﹂
，
以
中
國
落
後
，
是
因
漢
字

字
體
筆
畫
多
又
繁
瑣
、
難
學
、
難
寫
，
妨
害
民
智
進
步
。

遂
有
毛
澤
東
主
張
說
：
﹁
漢
字
必
須
改
革
，
要
走
向
世
界

文
字
共
同
的
拼
音
方
向
。
﹂
造
成
許
多
簡
化
之
字
，
乖
舛

不
通
，
混
淆
不
清
。
如
此
以
行
政
力
量
控
制
文
字
，
雖
有

一
時
之
便
利
，
但
從
中
華
文
化
之
發
揚
，
卻
是
﹁
飲
酖
止

渴
﹂
，
可
說
是
對
文
化
摧
殘
，
空
前
的
浩
劫
。
誤
把
方
便

當
為
精
深
。
使
用
簡
化
字
，
最
為
使
人
垢
病
的
，
如
：

1. 

同
音
混
用
，
造
成
中
國
的
古
音
系
統
的
紊
亂
。

例
如
：
﹁
面
﹂
和
﹁
麵
﹂
。
又
如
﹁
余
﹂
與

﹁
餘
﹂
。

2. 

簡
化
字
混
用
，
有
許
多
的
矛
盾
，
既
破
壞
漢
字
的

學
理
與
結
構
的
美
感
，
又 

影
響
藝
術
形
象
。
例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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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關
無
門
，
變
成
﹁

﹂
、
﹁

﹂
毫
無
美
感
。 

3. 

現
行
簡
化
字
，
共
用
無
解
，
通
用
無
理
，
反
而
不
像

漢
字
，
不
僅
影
響
文
化
傳
承
，
對
社
會
教
育
，
乃
至

漢
字
文
化
圈
的
統
合
發
展
，
均
有
不
良
的
作
用
。

例
如
：
﹁
午
﹂
和
﹁
舞
﹂
，
﹁

﹂
與
﹁
滅
﹂
，

﹁
干
﹂
與
﹁
乾
﹂
，
﹁
丑
﹂
與
﹁
醜
﹂
等
。

4. 

創
用
簡
化
字
，
破
壞
中
國
傳
統
文
字
體
系
，
不
但

影
響
兩
岸
同
胞
的
民
族
情
感
，
更
阻
滯
世
界
華
人

對
統
一
的
認
同
。
例
如
：
﹁
廠
﹂
寫
成
﹁
厂
﹂
，

﹁
親
﹂
寫
成
﹁

﹂
，
﹁
產
﹂
寫
成
﹁

﹂
，

﹁
愛
﹂
寫
成
﹁

﹂
，
﹁
裏
﹂
寫
成
﹁
里
﹂
，
結

果
變
成
產
無
生
、
廠
空
空
、
親
不
見
、
愛
無
心
、

裏
無
衣
。

5.

簡
化
字
粗
率
的
簡
化
過
程
，
將
漢
字
系
統
，
原
有

的
清
晰
、
準
確
、
穩
定
、
優
美
的
特
質
，
肆
意
扭
曲
、
破

壞
殆
盡
。
例
如
：

（1）
混
淆
偏
旁
者
，
有
﹁
戲
﹂
變
成
﹁

﹂
、
﹁
勸
﹂

變
成
﹁

﹂
、
﹁
嘆
﹂
變
成
﹁

﹂
等
。

（2）
破
壞
型
體
者
，
有
﹁
薴
﹂
變
成
﹁
苧
﹂
、
﹁
苧
﹂

又
變
成
﹁

﹂
、
﹁
榮
﹂
變
﹁

﹂
，
互
相
混
淆
。

國
父
堅
決
主
張
：
﹁
中
華
文
字
，
從
研
究
學
問
，
從

同
化
異
族
，
從
思
想
傳
授
，
從
紀
史
詳
實
無
間
，
從
傳
佈

流
用
之
廣
，
在
在
說
明
漢
字
絕
不
能
廢
。
﹂

馬
英
九
總
統
曾
於
台
北
市
長
任
內
，
出
席
行
政
院

會
議
時
，
擲
地
有
聲
的
表
示
﹁
我
們
用
的
中
文
字
體
是
正

體
字
，
不
能
叫
做
繁
體
字
。
﹂
又
於2

0
0

4

年1
0

月1
3

日
，

親
蒞
台
灣
微
軟
公
司
演
講
時
，
曾
說
：
﹁
推
行
正
體
字
，

是
本
於
對
優
良
文
化
的
熱
愛
與
執
著
。
﹂
又
說
：
﹁
大
陸

政
府
，
號
稱
是
世
界
中
華
文
化
的
代
表
，
首
先
就
該
恢
復

正
體
字
的
使
用
。
﹂
並
大
膽
預
言
，
未
來
﹁
正
體
字
﹂
將

較
﹁
簡
化
字
﹂
受
人
歡
迎
。
馬
英
九
因
此
主
張
﹁
識
正
書

簡
﹂
，
才
是
因
應
時
代
變
化
的
正
確
途
徑
。
儘
管
﹁
正
體

字
﹂
與
﹁
簡
化
字
﹂
，
將
來
的
發
展
，
是
否
兩
體
同
用
；

兩
字
併
行
或
簡
正
共
存
，
如
何
用
簡
識
正
，
應
由
專
家
遠

離
政
治
，
就
事
論
事
，
才
能
使
漢
字
正
常
化
。
總
之
，

正
體
字
所
表
現
的
漢
字
特
色
，
應
是
中
共
簡
化
字
無
法

取
代
的
事
實
。
譬
如
中
共
最
近
公
佈
將
六
個
簡
體
字
，

如
﹁
克
、

、
苹
、

、
蒙
、
朱
﹂
，
回
歸
為
正
體
字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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剋
、
鐘
、
蘋
、
噁
、
濛
、
硃
﹂
，
是
不
得
不
改
，
也
是

從
善
如
流
，
這
正
是
兩
岸
和
平
發
展
的
好
預
兆
。

三
、
倡
導
兩
性
平
權
，
導
正
人
口
歪
風

古
老
的
中
國
傳
統
觀
念
，
為
傳
宗
接
代
而
重
男
輕

女
，
已
是
不
可
磨
滅
的
記
憶
。
現
在
時
代
變
了
，
兩
性
平

權
的
問
題
，
正
受
國
人
的
關
注
與
重
視
。

為
了
促
進
性
別
地
位
的
實
質
平
等
，
為
維
護
人
格

尊
嚴
，
同
時
宣
導
兩
性
平
等
觀
念
，
無
性
別
偏
見
教
育
的

整
體
意
識
，
政
府
特
制
訂
﹁
性
別
平
等
教
育
法
﹂
，
並
公

佈
施
行
。
為
維
護
其
立
法
之
意
義
與
精
神
，
除
教
育
工
作

者
，
及
社
會
群
體
大
眾
，
能
以
尊
重
性
別
平
權
︵
尤
其
是

女
性
的
安
全
保
護
︶
、
能
以
愛
護
兒
童
、
保
護
老
人
，
為

國
人
共
同
的
責
任
外
，
下
列
的
問
題
，
值
得
政
府
重
視
與

關
切
。

︵
一
︶
大
陸
施
行
一
胎
化
人
口
政
策
的
結
果

1.

大
陸
為
壓
低
出
生
率
，
雷
厲
風
行
，
實
施
ㄧ
胎

化
，
結
果
為
傳
宗
接
代
大
家
都
想
生
男
孩
，
於
是
出
現
男

多
女
少
，
影
響
婚
姻
正
常
化
與
民
族
生
命
之
發
展
。

2.

農
村
需
要
勞
動
力
，
有
違
法
增
生
現
象
。
有
些
家

庭
為
能
生
子
得
男
，
連
生
數
胎
女
娃
，
不
惜
寧
被
罰
款
，

也
要
多
生
，
又
衍
生
出
許
多
超
生
的
人
口
。

3.

少
數
民
族
地
區
生
育
不
受
一
胎
化
的
限
制
。

如
此
一
來
，
由
於
城
市
少
生
、
農
村
多
生
的
結
果
，

便
抵
銷
了
城
市
壓
低
出
生
率
的
效
果
。
又
有
可
能
影
響
到

將
來
的
人
口
素
質
。
因
為
實
施
ㄧ
胎
化
，
大
家
都
想
生
男

孩
，
新
生
兒
的
男
與
女
的
比
例
，
據
說
已
達
七
比
三
。
如

此
失
衡
，
懸
殊
的
比
例
，
看
來
大
陸
重
男
輕
女
根
深
蒂
固

的
觀
念
，
仍
無
法
實
現
人
口
政
策
。

︵
二
︶
台
灣
性
別
失
衡
的
迷
思
與
少
子
化
的
隱
憂

1.

台
灣
性
別
失
衡
的
迷
思

（1）
台
灣
因
民
國3

8

年
，
軍
人
隨
政
府
播
遷
來
台
，

整
個
人
口
結
構
形
成
男
多
於
女
。

（2）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台
灣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家
庭
人
口

結
構
的
改
變
。
雖
然
，
不
斷
的
有
外
籍
新
娘
及
大
陸
配
偶

來
台
，
但
其
於
移
入
人
口
及
新
移
民
的
子
女
後
，
台
灣
的

人
口
還
是
男
多
於
女
。

（3）
根
據
國
健
局
長
邱
淑
媞9

9
.6

.1
1

的
指
出
，
在
自

然
狀
況
下
，
男
女
出
生
比
大
約
是1

0
5

:1
0

0

，
如
果
換
算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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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四
千
個
女
嬰
﹁
消
失
了
﹂
，
最
有
可
能
是
母
親
懷

孕
時
，
檢
驗
出
女
胎
時
遭
人
工
流
產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民
間

仍
存
有
重
男
輕
女
的
迷
思
。

2.

台
灣
少
子
化
的
隱
憂

（1）
台
北
市
政
府
主
計
處
於9

9
.6

.9

︵
曰
︶
公
佈
，
去

年
台
北
市
嬰
兒
出
生
登
記
數
為1

萬9
4

0
3

人
，
首
次
跌
破2

萬
人
，
創
下
歷
年
新
低
。

（2）
生
母
年
齡
以3

0

到4
0

歲
的8

8
9

2

人
最
多
，
平
均

年
齡
為3

2
.1

0

歲
，
創
歷
年
新
高
。

（3）
台
北
市
民
政
局
指
出
一
位
婦
女
要
生2

.1

人
才
能

維
持
社
會
替
代
水
準
。
但
去
年
出
生
率
創
新
低
。

重
男
輕
女
的
古
老
觀
念
，
應
隨
時
代
的
變
遷
與
文

明
的
進
步
而
改
變
。
因
此
，
強
調
﹁
尊
重
生
命
﹂
的
可
貴

和
體
認
生
命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的
同
時
，
不
論
胎
兒
是
男
是

女
，
都
是
父
母
或
是
相
愛
之
結
晶
，
或
是
不
幸
受
孕
者
的

骨
肉
。
所
以
強
力
宣
導
﹁
男
孩
、
女
孩
一
樣
好
﹂
，
以
導

正
性
別
歧
視
及
性
別
失
衡
的
迷
思
和
危
機
，
已
是
刻
不
容

緩
的
國
家
大
事
。

面
臨
台
灣
少
子
化
與
生
育
率
偏
低
、
性
別
失
衡
，

這
些
對
社
會
、
國
家
的
競
爭
力
絕
對
是
負
面
的
隱
憂
和
危

機
，
確
實
值
得
政
府
與
國
人
，
共
同
亟
需
正
視
和
關
注
的

事
實
。有

些
人
想
生
︵
或
喜
歡
︶
小
孩
而
結
婚
，
但
也
有

不
少
不
想
生
育
或
晚
婚
與
經
濟
壓
力
和
離
婚
率
高
，
民
眾

對
婚
姻
缺
乏
信
任
，
加
上
個
人
自
主
性
變
強
，
已
是
台
灣

晚
婚
與
不
婚
的
現
象
，
都
已
直
接
影
響
少
子
化
的
重
要
關

係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雖
已
提
出
相
關
補
助
、
津
貼
，
獎
勵
結

婚
生
育
、
要
早
生
、
還
要
多
生
。
如
台
北
市
的
﹁
助
妳
好

孕
﹂
的
生
育
專
案
，
並
推
出
贏
得
人
民
信
賴
的
政
策
，
但

加
強
積
極
改
善
大
環
境
，
才
是
治
本
之
道
。

︵
三
︶
台
灣
高
齡
化
的
甜
蜜
負
擔

人
口
是
社
會
體
系
的
一
環
，
每
個
人
都
生
活
在
社
會

群
體
中
，
隨
著
年
齡
的
成
長
與
生
活
環
境
的
改
變
而
漸
漸

老
去
。
因
此
，
在
邁
向
高
齡
社
會
的
過
程
中
，
﹁
家
有
一

老
，
如
有
一
寶
﹂
的
傳
統
和
正
面
的
價
值
觀
，
已
逐
漸
式

微
。
不
但
不
是
寶
，
反
而
成
為
家
中
甜
蜜
的
負
擔
和
對
社

會
嚴
峻
的
衝
擊
。
已
成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國
家
沉
重
的
問
題

和
課
題
。
如
下
列
狀
況
與
現
象
，
值
得
國
人
的
重
視
及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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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：1.

人
口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使
男
女
的
比
例
和
老
少
的
比

例
都
將
成
為
社
會
婚
姻
與
安
養
的
問
題
。

2.

老
人
的
工
作
能
力
會
日
弱
，
生
活
自
理
的
能
力
漸

差
，
而
安
養
所
耗
將
日 

多
，
對
家
庭
、
社
會
已
成
沉
重
的

負
擔
。3.

高
齡
者
需
面
對
病
苦
、
孤
獨
、
寂
寞
、
親
人
疏

離
、
棄
養
、
虐
待
︵
少
數
子
女
︶
或
遺
產
分
配
等
殘
酷
的

現
實
問
題
。

4.

大
陸
的
一
胎
化
，
台
灣
的
少
子
化
，
將
會
是
兩
個

年
輕
人
要
養
四
個
老
人
。
無
子
之
老
人
全
賴
政
府
供
養
的

情
勢
。5.

不
論
是
一
胎
化
、
少
子
化
，
將
使
家
族
倫
常
中

對
長
輩
，
姑
叔
、
舅
姨
的
親
屬
稱
呼
或
關
係
，
將
日
漸
消

失
。

雖
然
高
齡
社
會
是
人
類
發
展
的
現
象
，
也
是
人
類
必

經
的
路
徑
，
更
是
人
類
社
會
進
步
的
指
標
。
但
如
何
減
少

或
降
低
高
齡
及
少
子
社
會
所
帶
來
的
負
面
影
響
，
應
是
政

府
、
國
人
及
個
人
責
無
旁
貸
的
重
責
大
任
。

就
高
齡
者
個
人
的
因
應
方
面
：
善
用
社
會
資
源
進

行
高
齡
教
育
、
參
與
學
習
活
動
、
加
強
生
涯
、
理
財
的
規

劃
、
健
康
、
照
護
的
促
進
。
健
康
許
可
、
投
入
志
工
服
務

行
列
及
公
益
活
動
，
改
變
社
會
對
老
人
的
偏
見
與
刻
板
印

象
的
觀
感
。

就
政
府
方
面
的
因
應
措
施
：
加
強
福
利
制
度
與
教
育

系
統
的
結
合
，
推
展
以
個
人
為
中
心
的
照
護
與
預
防
模
式

和
提
供
優
質
的
居
住
環
境
。
落
實
社
會
照
護
關
懷
。
並
建

立
跨
國
健
康
照
護
服
務
機
制
；
加
強
個
人
理
財
教
育
、
提

高
退
休
儲
蓄
水
準
、
增
進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。
發
揮
人
力
再

利
用
功
能
，
提
供
就
業
及
輔
導
轉
業
，
使
高
齡
者
就
文
化

經
驗
和
技
藝
智
慧
的
傳
承
，
能
繼
續
貢
獻
、
回
饋
社
會
國

家
。

四
、
關
懷
新
移
民
、
尊
重
多
元
文
化

近
年
來
，
台
灣
社
會
發
生
產
業
外
移
的
問
題
，
加
上

越
來
越
多
的
大
陸
配
偶
與
外
籍
新
娘
來
台
，
成
為
台
灣
社

會
舞
台
的
新
移
民
。
對
台
灣
人
口
結
構
及
社
會
產
生
極
大

變
化
和
衝
擊
，
已
成
為
我
國
文
化
、
社
會
、
教
育
與
經
濟

方
面
帶
來
空
前
的
挑
戰
與
考
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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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內
政
部
的
統
計
資
料
，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大
陸
與

外
籍
配
偶
，
及
其
子
女
人
數
，
已
達
五
十
六
萬
餘
人
，
且

正
在
快
速
增
加
中
，
並
成
為
社
會
一
大
族
群
，
使
社
會
文

化
益
形
成
多
元
化
。

外
籍
配
偶
或
許
未
受
過
中
文
教
育
，
加
上
文
化
差
異

和
語
言
溝
通
的
障
礙
，
極
易
衍
生
子
女
的
教
養
問
題
，
已

成
社
會
各
界
關
注
的
焦
點
。
雖
然
，
政
府
與
相
關
單
位
已

提
出
相
關
的
因
應
之
道
與
策
略
，
更
需
結
合
新
移
民
的
自

我
概
念
、
家
庭
氣
氛
、
學
校
教
育
、
社
會
關
注
的
條
件
，

建
構
多
元
社
會
、
多
元
文
化
的
新
氣
象
、
新
文
明
。

︵
一
︶
增
強
自
我
概
念
的
建
立
：

1.

強
化
自
信
心
以
提
昇
自
身
知
識
和
技
能
。

2.

培
養
興
趣
、
擴
展
視
野
。
建
立
良
好
人
際
關
係
。

︵
二
︶
營
造
家
庭
融
合
氣
氛
：

1.

努
力
學
習
國
台
語
，
提
高
語
文
程
度
，
增
強
溝
通

能
力
。2.

瞭
解
衍
生
家
庭
的
習
俗
文
化
，
孝
敬
公
婆
、
友
愛

兄
長
、
姑
嫂
。

3.

夫
妻
相
處
，
尊
重
並
包
容
彼
此
文
化
、
習
性
及
性

別
平
等
的
適
性
發
展
，
遏
阻
婚
姻
暴
力
。

4.

容
許
並
尊
重
子
女
在
多
元
文
化
教
育
中
，
選
擇
多

方
面
的
語
言
學
習
。

︵
三
︶
多
元
文
化
與
社
會
的
融
合
：

1.

要
能
潔
身
自
愛
、
相
夫
教
子
，
尊
重
中
華
道
德
文

化
，
以
個
人
良
好
的
形
象
，
跨
越
原
生
文
化
的
壓
力
。

2.

虛
心
學
習
，
融
入
當
地
的
生
活
狀
態
，
敦
親
睦
鄰

及
與
他
人
情
感
交
流
。

3.

自
我
肯
定
，
自
立
自
強
，
建
立
詮
釋
權
，
勇
敢
表

達
自
己
的
感
受
。

4.

瞭
解
台
灣
國
情
民
俗
，
關
心
時
事
，
快
速
融
入
文

化
的
脈
動
中
。

總
之
，
全
球
化
的
時
代
，
多
元
文
化
社
會
，
需
以

﹁
人
﹂
為
追
求
向
上
向
善
的
指
標
。
大
陸
與
外
籍
新
娘
，

嫁
到
台
灣
以
後
，
就
目
前
社
會
的
大
環
境
的
狀
態
下
，
在

人
口
增
長
、
人
力
支
援
、
老
殘
照
護
、
傳
宗
接
代
、
生
育

率
的
提
高
、
多
元
文
化
的
注
入
。
從
正
向
的
思
考
與
正
面

的
肯
定
，
確
實
有
其
貢
獻
的
價
值
。

台
灣
正
處
於
多
元
文
化
的
﹁
大
熔
爐
﹂
與
﹁
沙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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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的
處
境
中
。
是
故
關
愛
新
移
民
，
疼
惜
新
台
灣
之
子

及
尊
重
多
元
文
化
，
實
為
國
人
共
同
關
心
與
努
力
的
重
要

課
題
。

六
、
結　

論

人
類
和
文
化
相
伴
而
生
，
有
人
類
就
有
文
化
。
所

以
，
文
化
無
所
不
在
，
他
浸
潤
在
每
個
人
、
每
個
族
群
及

社
會
的
生
活
中
。
讓
我
們
體
認
到
，
每
一
種
文
化
都
享
有

平
等
的
生
存
和
發
展
的
權
利
。
多
元
文
化
教
育
更
是
一
種

理
想
的
教
育
，
推
行
多
元
文
化
教
育
，
可
說
就
是
推
行
孔

子
﹁
有
教
無
類
﹂
的
理
念
，
讓
所
有
國
民
都
能
得
到
平
等

的
教
育
機
會
，
並
滿
足
每
位
國
民
的
學
習
需
求
。

馬
英
九
總
統
在
教
育
文
化
的
政
策
綱
領
中
，
曾
提
出

並
已
逐
一
實
踐
的
五
項
主
張
和
重
視
，
可
作
為
兩
岸
教
育

文
化
交
流
的
重
要
參
考
，
茲
摘
錄
如
下
。

一
、
對
教
育
的
政
策
綱
領
部
分
，
他
主
張
：

︵
一
︶
檢
討
教
育
成
效
，
擘
劃
教
育
藍
圖
。

︵
二
︶
回
歸
教
育
本
質
，
尊
重
學
術
專
業
。

︵
三
︶
擴
大
教
育
投
資
，
八
年
達G

D
P

的
６
%

。

二
、
對
文
化
的
政
策
綱
領
部
分
，
他
主
張
：

︵
一
︶
以
文
化
作
為2

1

世
紀
首
要
發
展
戰
略
。

︵
二
︶
以
觀
光
作
為
領
航
旗
艦
產
業
。

︵
三
︶
厚
值
台
灣
文
化
、
開
啟
國
際
市
場
；
鼓
勵
原

創
、
提
升
品
質
、
加
入
國
際
市
場
。

︵
四
︶
以
文
化
創
造
﹁
和
平
紅
利
﹂
；
以
藝
文
、
思

想
、
公
民
社
會
價
值
發
揮
燈
塔
效 

應
。

︵
五
︶
以
文
化
突
圍
、
創
造
台
灣
新
形
象
；
用
﹁
文

化
外
交
﹂
補
強
﹁
傳
統
外
交
﹂
，
多
元
經
營
實
質
關
係
，

重
開
國
際
友
邦
。

善
於
學
習
和
富
於
創
造
，
是
中
華
民
族
優
秀
傳
統
；

尊
重
歷
史
和
愛
好
和
平
，
是
中
華
民
族
的
優
秀
品
質
。
讓

兩
岸
的
同
胞
，
從
社
會
的
驟
變
中
，
發
現
教
育
文
化
的
重

要
和
問
題
，
為
尊
重
傳
統
，
追
求
卓
越
，
從
多
元
文
化
交

流
中
，
創
新
發
展
、
落
實
兩
岸
﹁
和
平
發
展
﹂
的
新
里

程
，
為
中
華
民
族
建
立
一
個
永
遠
安
和
樂
利
的
幸
福
社

會
，
實
乃
兩
岸
同
胞
之
共
同
使
命
！

︵
本
文
係
作
者
於2

0
1

0
.9

.2
0

應
邀
出
席
在
香
港

亞
洲
國
際
博
覽
館
舉
行
之
﹁
全
球
華
僑
華
人
促
進
中

國
和
平
發
展
大
會
﹂
之
論
文
︶


